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兼职辅导员选聘办法（试行）
兼职辅导员和专职辅导员统称为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等学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为进一步加强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 育部令第43号），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新时代全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兼职辅导员的选配原则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择优录用的原则。

（二）坚持程序规范，过程透明，实行“岗位、人员、竞聘”三公开。

（三）坚持重点选拔与鼓励支持选拔相结合。从思政教师、新入职初级职称专任教师、学生处、团委工作人员及其他专任教师中择优选拔符合条件的教职工担任兼职辅导员。鼓励和支持优秀教师和干部，特别是年轻的优秀教师和行政干部担任兼职辅导员。学院在职称评审、岗位提升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二、兼职辅导员选聘程序
（四）确定兼职辅导员的名额

每年六月上旬，各系根据招生计划参照往年报到率，按照师生比1:200的比例分配给专职辅导员。在专职辅导员不足的情况下，按照不低于1:40的师生例配备兼职辅导员，并将具体需求人数报学生工作处。

（五）应聘报名

六月中旬学生工作处面向全院公布兼职辅导员岗位设置情况及选聘条件。符合条件的全体教师(含党政干部)向学生工作处提交报名材料报名。经审核合格后参加选聘笔试、面试。

（六）选聘笔试、面试及公示
六月下旬在学院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组织人事处、宣传统战部、学生工作处、纪检监察、思政教学部、教学系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兼职辅导员的选聘工作，通过笔试、面试，按照名次依次选聘兼职辅导员，并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正式选聘为兼职辅导员，由学生工作处、相关系统筹分配至各系，由各系具体负责分配班级。

三、兼职辅导员的培训及上岗
（七）兼职辅导员应当参加学院组织的岗前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兼职辅导员的岗前培训工作由学生工作处于每年的7月上旬组织，培训主要通过优秀辅导员、慕课、专家讲课等形式开展。上岗后，兼职辅导员每年应当参加省培的辅导员专项培训及其他培训，每年参加辅导员培训不少于16个学时。

四、兼职辅导员聘任及管理考核

（八）兼职辅导员实行聘任制，聘期3年。选聘时间为每年6、7月份。兼职辅导员应遵循《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履行工作要求和工作职责。
（九）兼职辅导员实行坐班制，按照《辅导员量化考核办法》考核工作实际，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岗位聘任、评优、晋级等挂钩。

（十）兼职辅导员是专职教师的，原则上平均周课时数不得超过12节。
（十一）兼职辅导员任职期间，有以下情形者经学院研究可予以解聘，不计入辅导员工作经历，五年内不得再选聘兼职辅导员。

1．有违背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言论和行为的；

2．因个人工作不力导致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3．量化考核不合格的。

（十二）因离职、休产假等原因，不能继续担任兼职辅导员的个人申请，经学院审批同意后，可以辞岗。因此导致辅导员工作安排调整的，应在在岗专兼职辅导员范围内调整，原则上学年内不再新聘任兼职辅导员。

五、兼职辅导员待遇及职称评审等内容，由组织人事处另行规定。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组织人事处、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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